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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全國性偏鄉貧弱學童個案助學計畫
學童家庭急難救助

	目的
	透過本會持續的個案助學行動，幫助在貧困中努力打拼，不放棄學業的孩子們能順利就學。

	服務方式
	針對學童家庭提供遭逢一時急難的救助，使其得以渡過難關，迅速恢復正常生活的臨時救助措施，並以提供『一次性經濟補助』為原則，將視困難情形提供合適的救助方案。

	服務對象
	全年度以扶助邊緣戶家庭之學童為主。(需具清寒證明文件及確有具體需求事實者）

	服務流程
	書面審查->實地家訪->決議補助事項->執行急難救助方案。

	邊緣戶定義
	政府有訂定社會救助法，定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，並透過各項的生活扶助計劃及學童就學補助計畫。但有更多的弱勢家庭是落入所謂的「社福邊緣戶」，這些家庭可能因為某項資格條件不符，無法經正常程序接受政府的補助，他們不是定義中的中低收入戶，日子卻過得比中低收入戶還苦。

	申請資格
	1. 以邊緣戶弱勢家庭學童為主。(「隔代教養」、「單親家庭」、「受暴家庭」、「新住民家庭」等)
2. 學童家庭具有①『緊急生活扶助』②『醫療補助』③『喪葬補助』等需求事實。
3. 扶助對象以課輔班國小一年級~國中學童為主。

	審核
&
發放程序
	填具急難救助申請表乙份。（資料務必填寫完整，備齊檢附之文件，否則視為無效件）

	
	第一階段：進行書面資料初步審查。（請務必將需求扶助事實情況詳細述明）

	
	第二階段：由本會關懷服務團隊進行實地家訪或電話訪查。

	
	第三階段：訪查後由本會常務理監事進行複審，討論決議補助相關事項。

	
	第四階段：以電子公文通知轉介申請單位(課輔班)審核結果，並委請轉介申請單位轉發電子公文通知函給個案學童家庭。

	
	第五階段：以匯款方式匯入學童所屬課輔班帳戶，再由老師轉交扶助款予學童家庭，並提供個案領款人完成簽收用印之領據，於匯款當月25號前回寄本會，以及提供執行情況照片數張回覆本會核銷。




學童家庭急難救助申請表

 收件日期：     年	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編號：        	(本會填寫)

	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項目： □緊急生活扶助   □醫療補助   □喪葬補助	

	個案基本資料
	個案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

	
	身分證字號
	
	家用電話
	
	手機號碼
	

	
	居住地址
	

	
	戶籍地址
	

	
	聯絡人姓名
	
	聯絡人電話/手機
	

	 急



難



救



助



內



容
	個案
狀況
	事故發生者為 □負擔家庭生計者	 □非負擔家庭生計者

	
	
	事故發生於民國	 年	 月	   日 (限急難事故發生日起三個月內可提出申請)

	
	急難
事由
	(1) □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。
(2) □遭受意外傷害  □罹患重病，致生活陷困。
(3)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  □失蹤  □入獄服刑。
(4) □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，致生活陷於困境，經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。

	
	



急難
事由
詳細
述明
	一、請詳述案主背景、家庭成員與主要經濟來源狀況




二、具體說明案主目前遭遇的困難




三、需要何種協助，並具體說明本補助款項之運用情形




	證明
文件
	  以下必備證明文件(影本)務必連同本申請書備齊繳交,如不同意恕無法受理申請。
 □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(記事請勿省略)  
 □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  □低收入戶/身障/殘障證明(正反面)  □村、里長清寒證明
 □死亡證明  □喪葬費單據  □醫療診斷證明  □重大傷病證明  □醫療費單據 
 □失蹤證明  □入監證明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已
接
受
補
助
	  申請時家中所剩動產：現金         元，存款          元，有價證券          元。
  說明個案已取得哪些單位協助，請詳列補助時間、金額或物資項目：
 □低收入戶補助或津貼(請註明項目類別與金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身心障礙相關補助(請註明項目類別與金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兒童及青少年相關補助(請註明項目類別與金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婦女相關補助(請註明項目類別與金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老人相關補助(請註明項目類別與金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急難救助金(請註明項目類別與金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失業給付(請著名項目類別與金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重要
通知

	1.依據｢個人資料保護法｣須告知申請人以下事項，如不同意恕不受理申請:同意為利救助評估及後續作業，本會可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申請人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資料，該個資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儲存，僅提供本會及因以上目的需要的第三方使用，於審核、追蹤、本會所規定存檔期限或是法令規定之期限內使用。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向本會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、更正、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、刪除個資，以上請求請以本人簽章之書面提出。
2.本申請書有關本人基本資料及急難說明及證明文件，均係本人據實提供，並同意『社團法人台灣愛希望兒童關懷發展協會』訪視人員訪視本人及家庭，以利急難救助評估及後續業務執行，訪視時均由本人或家屬據實陳述，如有不實，除繳回所領補助金額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
3.本人同意審核通過之急難救助補助款金額列入本人當年度所得申報。

	簽名蓋章
	申請人或代理人詳閱上方欄位重要通知後，簽章以示瞭解與同意。
申 請 人 簽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與案主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)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轉介申請單位資料

	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：
	職稱：
	電話：



社福單位(課輔班)匯款資料表
	1
	匯款戶名
	

	2
	銀行名稱/分行
	

	3
	銀行代號
	

	4
	匯款帳號
	


    
    檢附社福單位(課輔班)匯款存摺封面影本








     
 
  
  注意事項:
1- 請詳細填寫上述資料以利本會盡速審核，未備齊者將視為無效件處理，不再通知補件及退件。
2- 申請文件正本請以掛號郵寄，或可先提供電子掃描檔(請勿以拍照方式提供)，訪視時再提供正本。
3- 寄件地址：80245 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137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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